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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

智慧广电示范案例征集评选的通知 

发布日期：2020-06-16 10:20 信息来源：科技司 字体：[ 大 中 小 ] 视力保护色：      

广电办发〔2020〕138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广播电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，总局直属有关单位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公

厅、电影频道节目中心、中国教育电视台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打造智慧广电媒体、发展智慧广电网络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发挥智慧广电示范案例的

激励带动作用，加快开创智慧广电发展新局面，广电总局决定在全国开展智慧广电示范案例征集评选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打造智慧广电媒体、发展智慧广电

网络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广电总局《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总结、提炼全国各地智慧广电建设工程的探索

实践、典型做法、成功经验和路径模式，展示、评选和推广智慧广电示范案例，进一步激发全行业、全系统推进智慧广电建设

的紧迫感和主动性，鼓励和引导各地区、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、发挥自身优势，努力打造更多智慧广电建设的新亮点、新范

式，推动构建布局合理、竞争有序、特色鲜明、形态多样、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广电建设新格局。

二、征集类别

1、组织管理类：主要指结合本地区、本单位实际，建立和健全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政策机制，制定出台智慧广电发展规

划、实施方案，将智慧广电项目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，得到党委政府政策、资金、项目扶持等方面的案例。

2、生产制播类：主要指转变广电媒体传统的内容生产模式、生产方式，实现内容选题、素材集成、需求组合、分析预测、

创作生产全流程智能化集约化等方面的案例。

3、传播分发类：主要指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广播电视网络中的部署和应用，向天地一体、互联互通、宽带交互、智能协

同方向发展，构建广播电视现代传播新体系，有效提升智慧业务承载能力等方面的案例。

4、运行监管类：主要指探索监管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，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优化管理的支撑作用，推进监测监管系统网络

化、智能化、协同化等方面的案例。

5、生态建设类：主要指积极与政务、商务、教育、医疗、旅游、金融、农业、环保等行业合作，加快与物联网、车联网、

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网络业态集成创新、协同服务，开辟新空间、开发新市场、培育新动能等方面的案例。

三、活动安排

智慧广电示范案例征集评选活动共分为推荐申报、材料初审、展示评比、结果公示等4个阶段。

（一）推荐申报

数量及报送要求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自申报的示范案例总数不超过10个，由各省（区、市）广

电局组织本辖区内广播电视机构进行申报，以省为单位统一汇总后向广电总局推荐。其他单位各自申报的示范案例总数不超过2

个，直接向广电总局申报。

请各单位以公函形式将推荐材料报送广电总局科技司（所有材料电子版同时发送电子邮件至sunke@nrta.gov.cn，电子版

文件名应标明单位名称和材料内容，如：＊＊省/单位智慧广电示范案例推荐函，＊＊省/单位智慧广电示范案例汇总表，＊＊单

位智慧广电示范案例申报书（案例名称））。

材料要求：推荐的示范案例应符合智慧广电战略部署，在政策机制、技术研发、业务应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创新

性，其路径模式和实践经验可复制、可推广，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和应用价值。

推荐材料包含推荐函、汇总表、申报书三部分，汇总表见附件1，申报书见附件2。

时间要求：示范案例推荐材料申报截止日期为2020年7月15日。

（二）材料初审

广电总局科技司按照公平公正原则，组织专家对推荐材料进行初审，按类别确定一定比例的入围案例。

（三）展示评比

适时举办智慧广电示范案例展示评比活动，入围案例进行公开展示，相关管理部门及行业内外专家、学者进行现场点评，

按类别评选出一批优秀示范案例。

（四）结果公示

展示评比活动结束后，通过广电总局网站对优秀示范案例进行公示。

对评选出的优秀示范案例，广电总局将编印《智慧广电示范案例集（2020年）》，并在后续规划引导、政策激励、项目支

持、应用推广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。

各地区各单位要广泛宣传动员，认真做好示范案例的推荐、审核和申报工作，积极挖掘典型，用心打造精品，并在今后工

作中相互借鉴、共同提高，推动智慧广电高质量发展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关丽霞010-86096742   孙可010-86091497

传真：010-68016436

地址：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广电总局科技司

邮编：100866

特此通知。

 

附件：1、 智慧广电示范案例汇总表.docx

          2、 智慧广电示范案例申报书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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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

　　2020年6月8日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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